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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府办发〔2022〕131号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
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旗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单位，各大企事业单位：

为加快推动全市奶业高质量发展，用好用足用活中央、自治区

奶业振兴相关扶持政策，在合理整合衔接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内政办发〔2019〕33号）、

《内蒙古自治区推进奶业振兴九条政策措施》（内政办发〔2022〕

18号）政策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种源基地建设

（一）育种企业奖励。对具有奶牛和乳肉兼用牛种畜禽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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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许可证，能够培育出国际国内排名种公牛，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

奶牛、马育种企业育种能力评价及奖励办法》（内农牧厅规〔2021〕

2号）考核达标的育种企业，在自治区每年每个平均补助奖励 1000

万元的基础上，市本级再奖励 500万元。

（二）进口良种母牛补贴。补贴奶牛养殖场户、奶农养殖合作

社进口的良种母牛，补贴方式“先见后补”，即“见进口牛、见进

口手续、见进口牛系谱档案、见购买人”等“四见”后给予补贴，

每头进口良种母牛补贴 5000元，其中自治区补贴 3000元，市、旗

两级配套补贴 2000元。

（三）性控冻精补贴。对奶牛养殖场户使用优质性控冻精给予

补贴，补贴采取“先见后补”，即“见性控冻精细管、见犊牛、见

养殖场户、见养殖档案”后，在自治区每头能繁母牛每年补贴 120

元的基础上，市本级再补贴 80元。

（四）性控胚胎补贴。补贴养殖场能繁母牛利用性控胚胎培育

高产奶牛，在自治区对使用国产和进口性控胚胎按照每支市场价格

补贴 50%的基础上，市本级再补贴性控胚胎价格的 50%。

二、支持牧场建设

（一）新建规模牧场奖补。一是对 2021年以后建成的 3000头

规模养殖场补贴 600万元，每增加 500头再补贴 100万元，市、旗

两级按照自治区补贴资金的 20%增加配套。二是奖励新建 100—

3000头规模奶牛养殖场。对 2021年以后建成的 100头规模养殖场

（不含犊牛），市本级一次性奖励 20万元，每增加 100头再奖励

20万元。此项补贴按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不叠加享受。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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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主要用于规模化养殖场“三通一平”、粪污处理、基础设施建

设和设备购置。奖补资金在奶牛存栏达到补贴标准后予以兑现。

（二）高端有机牧场奖励。鼓励和支持牧场有机认证，推动绿

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认证。对 2021年以后经国家权威等级认证且

存栏 1000头以上的高端有机牧场，市本级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。每

增加 1000头再奖励 50万元。

（三）中小牧场提升改造补贴。对奶牛存栏 50—800头之间的

中小养殖场提升改造进行补贴，每个平均补贴 60万元，其中中央、

自治区补贴 48万元，市、旗两级配套补贴 12万元。资金用于养殖

设施设备改造、饲草料生产加工、粪污资源化利用以及自办中小型

乳制品加工厂等。

三、支持饲草基地建设

（一）饲草收储补贴。国家粮改饲试点项目未覆盖的奶畜养殖

场和奶农合作社，收储饲草料每吨补贴 50元，其中自治区每吨补

贴 30元，市、旗两级配套补贴 20元。对集中连片种植优质苜蓿

500亩以上，具备节水灌溉和机械化收储条件，并与奶畜养殖场户

建立购销合同的种植户、种养结合户以及种植企业，按照每亩 600

元标准给予补贴。

（二）新增规模化苜蓿草种植企业补贴。自 2022年开始，对

新增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 500亩以上的苜蓿草种植企业（合作社、

种植户）给予补贴，在自治区以 500亩为一个单元，每个一次性补

贴 5万元的基础上，市本级再补贴 5万元。

（三）饲草料基地流转奖励。大力推广“合作社+农牧民+村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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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经济”的发展模式，鼓励农牧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，通过土地

入股、合作经营等方式与奶牛牧场合作，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，提

高农牧民收入。按照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，对向奶牛牧场流转土地

合同期 3年以上的土地股份合作社，市本级每亩每年奖励 100元。

四、支持乳制品加工能力建设

（一）生鲜乳加工增量补贴。对国家和自治区级乳制品加工龙

头企业，自 2022年开始，以上一年度生鲜乳加工量为基数，对企

业每增加 1吨生鲜乳加工量给予 200元补贴用于奶源地建设，其中

自治区补贴 100元，市、旗两级配套补贴 100元。

（二）生鲜乳喷粉补贴。对国家和自治区级乳制品加工龙头企

业 3—5月份使用生鲜乳进行喷粉的，按照收购生鲜乳数量的 10%，

每吨补贴 800元，其中自治区补贴 400元，市、旗两级配套补贴

400元。

（三）地方特色乳制品标准化加工补贴。对获得食品生产加工

小作坊登记证的地方特色乳制品手工坊或已获 SC认证的加工企

业，每个平均补贴 50万元，其中自治区补贴 30万元，市、旗两级

配套补贴 20万元。资金用于开展生产设施、加工制作、冷链运输、

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。

五、支持主体培育

（一）新建乳制品加工厂奖励。以培育乳制品龙头企业为抓手，

鼓励和支持大型乳品加工企业在我市建设乳品加工厂，对在我市工

商注册、税务登记的独立法人企业，新建日处理鲜奶 2000吨以上

的乳品加工厂，市本级一次性奖励 2000万元。

（二）乳企上市挂牌奖励。对在我市注册和税务登记且成功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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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的乳企，在享受《鄂尔多斯市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助力经济高质量

发展行动方案》（鄂府发〔2021〕306号）中相关扶持政策的同时，

市本级一次性再奖励 500万元。对已上市乳企在我市注册和税务登

记，在享受《鄂尔多斯市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行

动方案》（鄂府发〔2021〕306号）奖补的基础上，市本级一次性

再奖励 500万元。

六、强化疫病防控

奶牛两病防控补贴。对符合条件的奶牛养殖企业，在自治区补

贴布病 A19疫苗价格 50%的基础上，市本级再配套补贴疫苗价格的

50%。在自治区补贴结核病检测费用 50%的基础上，市本级再配套

补贴检测费用的 50%。

七、强化要素保障

（一）用地政策支持。认真落实自治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相关

规定，在设施农业用地范围、选址与用地标准等方面对奶业发展给

予支持，在荒山、荒沟、荒丘、荒滩以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安排奶

畜生产。

（二）金融政策支持。认真落实自治区奶业振兴基金等金融支

持政策和《鄂尔多斯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支持产业振兴办法》

（鄂府发〔2022〕2号）相关政策，解决奶业振兴资金短缺问题，

促进奶业协调发展。

（三）专项债支持。通过申请专项债新建以规模化奶牛养殖场

为主要内容的奶业发展园区，在专项债安排上给予重点支持。

（四）设立专项奖补。对奶业振兴承担配套资金较多、推动力

度较大的旗区，通过奖补的形式给予支持，全力推进奶业振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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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政策适用于在鄂尔多斯市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的独立法人企

业和机构，政策措施执行时间为 2022—2025年，市财政每年投入

1亿元，采取“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”方式实施，与国家、自治区

奶业振兴政策措施内容重叠时，可选择最优惠的政策执行，但不得

叠加享受，国家、自治区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项目实施中，项

目资金要向重点项目集中集聚，重大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，集中

力量推动奶业振兴。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9月 21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各驻军部队，

纪委，监察委，法院，检察院，市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

单位。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22日印发


